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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

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5】第 30 号 

 

 

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5 年 10 月 15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

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》（以下简

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以下方面予

以完善： 

1、2013 年、2014 年和 2015 年 1-6 月，本次交易标的深圳市东

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亮彩”）前五名客户销售

额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2.52%、97.96%、99.55%，请

你公司结合行业发展、同行业情况、未来经营战略、业务及客户拓展

等，补充披露东方亮彩应对客户高度集中的风险防范措施，请独立财

务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2013 年末、2014 年末和 2015 年 6月末，东方亮彩应收账款

账面余额分别为 1.69 亿元、6.66 亿元、4.62 亿元，占同期末资产总

额的比例分别为 30%、60%、42%，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29%、

44%、70%，请你公司结合应收账款对方情况、期后回款情况、坏账计

提政策、同行业公司情况等，补充披露东方亮彩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

提的充分性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

2 

 

3、2013 年末、2014 年末和 2015 年 6月末，东方亮彩应付账款

账面余额分别为 2.41 亿元、5.56 亿元、5.41 亿元，占同期末负债总

额的比例分别为 61%、66%、71%，请你公司结合应付账款付款周期、

同行业公司情况等，补充披露东方亮彩应付账款金额占负债比例较高

的原因，以及东方亮彩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。 

4、东方亮彩生产所用主要厂房为租赁且未取得房产证，可能出

现出租方单方解约或房屋被拆除导致东方亮彩需要搬迁从而短期内

无法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租赁的厂房未

取得房产证的原因、东方亮彩为消除该风险拟采取的相关措施，以及

如东方亮彩出现出租方单方解约或房屋被拆除导致东方亮彩需要搬

迁从而短期内无法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，上市公司拟采取的

措施。 

5、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，东方亮彩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

计约 3.3亿元，预估值约 17.5 亿元，预评估增值约 14.2亿元，增值

率约为 424.77%。请你公司结合东方亮彩最近三期主营业务毛利率、

资产负债率、流动比率等指标，补充披露东方亮彩预估增值的合理性，

请独立财务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2015年 9月 23日，东方亮彩股东曹云向聚美投资转让 976.5

万元注册资本，本次股权转让按照每 1 元注册资本作价 1元进行。本

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新增股东，本次作价由交易各方协商约定，未

进行评估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的背景、定价依据及其合

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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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汪南东对公司的持股比例

将变为 20.77%，曹云、聚美投资将分别持有上市公司 10.92%、4.09%

股权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聚美投资执行合伙人曹小彤与曹云是否存在

一致行动人关系，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，并请独

立财务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、本次交易中，你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1.75 亿元，其

中不超过 5 亿元拟用于东方亮彩投资项目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东方亮

彩拟投资的项目，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基本情况、投资背景、建设规划、

可行性和必要性、投资估算、投资回报等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0 月 28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5 年 10 月 26 日 

 

 

 


